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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39）

關於國家審計署審計情況的公告

2012年，國家審計署對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本行」）2011年度資產
負債損益情況進行了審計，並對審計範圍內涉及的部份事項延伸審計至相關年度。

本行已收到國家審計署的審計報告。審計報告認為，本行認真貫徹執行國家經濟
金融政策和決策部署，優化信貸投向及資產結構，為促進經濟發展提供金融支
持；積極調整經營機制和業務創新，不斷強化內部控制和風險管理，經營業績和
整體實力不斷提高。審計報告也指出，本行個別機構在經營管理方面還存在一些
薄弱環節和問題，有待進一步改進。

本行董事會、監事會、高級管理層高度重視此次審計，多次專題研究部署整改工
作，確定「邊審邊改」和「有效整改」的原則，制定全面整改方案，建立整改責任
機制，深入分析問題成因，積極採取改進措施。

至本公告日，本行對此次審計指出的具體問題已經進行了整改，對相關產品和業
務的制度、流程、系統、管理和操作進行了完善，對相應責任人員進行了嚴肅處
理。此次審計指出問題對建設銀行整體情況沒有實質性影響，所涵蓋的各類風險
得以有效化解和防範。本行將進一步持續強化全面風險管理，完善內部控制體
系，提升經營管理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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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審計發現的問題不會對本行整體財務狀況及經營成果構成影響。

根據國家審計署的審計報告，國家審計署將以審計結果公告的形式向社會公佈對
本行2011年度資產負債損益情況審計的主要內容。請投資者予以關注。

特此公告。

承董事會命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張建國
副董事長、執行董事及行長

2013年5月9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行的執行董事為王洪章先生和張建國先生，本行的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任志剛先生、詹妮‧希普利爵士、伊琳‧若詩女士、趙錫軍先生和 
黃啟民先生，本行的非執行董事為王勇先生、朱振民先生、李曉玲女士、陳遠玲女士 
和董軾先生。


